
填寫 IR56B 表格範本 – 只適用於在 3 月 31 日仍受僱的僱員 
填表前，請參看『BIR56A 表格及 IR56B 表格的附註及說明』 

及瀏覽稅務局網頁 www.ird.gov.hk 。 

 
 
 

 
 
 
 
 

 

填寫最新地
址。提醒僱員
如更改通訊
地址，應直接
通知稅務局。

須依照僱員
的身分證明
文件填寫中
英文全名。 

收入數額必須包
括由海外公司支
付的全部入息。
注意：亦須填寫
第 13 項。 

請依照僱員英文姓名順序排列所有表格，然後按數目次序由
「1」開始填上編號。如同時遞交電腦格式及紙張形式的 
IR56B 表格，電腦格式的 IR56B 表格須由「1」開始填上編號，
而紙張形式的 IR56B 表格則須由「900001」開始填上編號。

如有外幣支付的入息，須折算
為港幣填報。兌換率可透過「表
格傳真服務」索取或參閱稅務
局網頁。 

包括股份獎賞、小費、度假旅程款額及
由其他人士因工作原因給予僱員而為僱
主所知的任何款項。但發還因工作需要
所支付的開支則無須申報。 

請詢問該僱
員是否已獲
入境事務處
發給身分
證。如在交表
後，僱員才獲
發身分證，請
盡快通知稅
務局他的身
分證號碼。 

須以數目字
填寫日期。

填報僱員未扣除強積金/認可職業
退休計劃供款或其他款項前的收
入。不須填報僱主的供款。 

包括前僱
員的收
益。須提供
有關詳
情。請參閱
附註 9 及以
下的補加
資料 3。 



 
 
 
 
 

如多於一位僱員同住於該居
所，請於第 14 項備註內說明。

必須填寫每一項，如不
適用亦須填上 “0” 。

如房屋津貼已在第 11(k)項填報，則

不必提供居所詳情，只須填寫 “0” 。

僱主須適當地監管僱員如何使用房屋津
貼，否則，須當作現金津貼在第 11(k)項填
報。請參閱補加資料 3。 

補加資料 

1. 如曾以 IR56F/G 表格向稅務局申報僱員的薪酬，則切勿再填寫 IR56B 表格。 

2. 如要修改已提交的 IR56B 表格，請提交另一份已修正的表格。在修訂表格右上端的方格內加上「 」，並填上日
期及頁數。請參閱稅務局「表格傳真服務」中的「補加或修訂僱主報稅表」。僱員如未有在他自己的報稅表內填
報該筆收入或要修正錯誤，他須直接通知稅務局。詳情請瀏覽稅務局網頁，稅務資料→個別人士→更正已提交報
稅表內的錯漏資料。 

3. 就如何填報僱員的各種收入及提供居所詳情，請瀏覽稅務局網頁，稅務資料→僱主→僱員薪酬。 
 

4. 申報資料時，請使用稅務局印製的 IR56B 表格，或從稅務局網頁下載，或使用「表格傳真服務」 (2598 6001) 提
供的表格。請參看『BIR56A 表格及 IR56B 表格的附註及說明』第 1(c)項。 

 


